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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合作方业务数据一致性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银行在与合作方共同推出产品或服务时，在业务数据处理方面应遵循的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与银行开展合作业务时需进行业务数据处理的合作双方。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合作方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与银行业务系统互联并共同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合作单位。

2.2

发起方 initiative party

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接受客户申请，按双方约定的数据交互方式向对方发起数据处理，并

向客户提示处理结果的一方。

2.3

应答方 responsive party

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按双方约定的数据交互方式接收发起方业务数据，并向发起方反馈本

方交易处理结果的一方。

2.4

联机交互方式 online interaction

在发起方与应答方之间，通过系统网络对客户交易信息进行逐笔数据传输的方式。

2.5

批量交互方式 batch interaction

在发起方与应答方之间，通过系统网络对多笔客户交易信息汇集后进行数据传输的方式。

2.6

业务数据一致 consistency of operating data

在处理涉及双方的业务时，双方处理结果均符合预先商定的业务数据处理规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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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数据不一致 inconsistency of operating data

在处理涉及双方的业务时，双方处理结果不符合预先商定的业务数据处理规则。

2.8

交易应答正常 normal transaction responsion

在采用联机交互方式进行交易处理时，发起方按预先商定的规则收到了应答方回复的信息。

2.9

交易应答异常 abnormal transaction responsion

在采用联机交互方式进行交易处理时，发起方未按预先商定的规则收到应答方回复信息。

2.10

交易成功 transaction success

发起方与应答方均按客户提交的要求完成交易处理。

2.11

交易失败 transaction failure

发起方或应答方按客户提交的要求进行了处理，但未能实现客户的要求。

2.12

冲正交易 reverse transaction

指取消原交易已执行的事务并将各种状态恢复至交易前的状态而进行的处理方式。

2.13

重发交易 redo transaction

指按原交易要素重新发起交易请求的处理方式。

2.14

明细对账 details check

发起方与应答方将当期所产生的成功交易明细进行逐笔比对的对账处理方式。

2.15

余额对账 balance check

发起方与应答方按预先商定时间对双方有对应关系的账户进行余额逐户比对的对账处理方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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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账方 reconciliation party

合作双方在进行对账处理时，接受对账申请，并按双方预先商定的对账方式进行对账处理的一方。

2.17

调账方 accounting adjustment party

双方预先商定的、在对账双方发生业务数据不一致时对差错进行调整处理的一方。

3 业务数据一致性处理规则

3.1 联机交互方式

3.2 交易应答正常时的处理规则

交易应答正常时的处理规则如图1所示。

图 1 联机交互方式下交易应答正常时的处理规则

1—客户发起交易请求；

2—发起方向应答方发起业务数据处理请求；

3—应答方返回数据处理结果（成功或失败），同时记载交易处理结果；

4—发起方记载交易结果，同时向提出交易结果通知申请的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3.3 交易应答异常时的处理规则

3.1.2.1 采用冲正交易处理方式的处理规则

交易应答异常时采用冲正交易处理方式的处理规则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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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联机交互方式下交易应答异常时冲正的处理规则

1—客户发起交易请求；

2—发起方向应答方发起业务数据处理请求；

3—交易应答异常，发起方自动向应答方发送冲正交易；

4—应答方按照下述规则反馈冲正信息并记载本方交易处理结果：

a) 交易处理成功且当前可冲正的，进行冲正处理并向发起方反馈冲正成功信息；

b) 交易处理成功但已无法进行冲正的，向发起方反馈冲正失败信息；

c) 交易处理失败或未收到发起方交易申请，不进行冲正处理，向发起方反馈冲正成功信息；

5—发起方按以下规则处理应答方反馈的冲正信息并向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a) 冲正信息为成功的，对本方交易进行冲正并记载交易处理结果为失败；

b) 冲正信息为失败的，发起方不对本方交易进行冲正处理，若交易处理状态为待处理，则记

载交易处理结果为不一致；

c) 未收到冲正反馈信息的，发起方不对本方交易进行冲正处理，记载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

6—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的，可提供客户交易结果查询服务；

7—客户通过自助渠道提交的交易申请，发起方根据参数设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上限，继续向应答

方发送冲正交易，直至发送次数达到上限或交易处理结果已调整为成功、失败或不一致，交易

结果调整后发起方与应答方更新、记载交易处理结果；

8—交易处理结果调整为成功、失败的，发起方向提出交易结果通知申请的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3.1.2.2 采用重发交易处理方式的处理规则

交易应答异常时采用重发交易处理方式的处理规则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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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联机交互方式下交易应答异常时重发的处理规则

1—客户发起交易请求；

2—发起方向应答方发起业务数据处理请求；

3—交易应答异常，发起方自动向应答方发送重发交易；

4—应答方按以下规则处理重发信息并记载本方交易处理结果：

a) 交易处理成功的，不进行重复处理，向发起方反馈重发成功信息；

b) 交易处理失败的，进行重复处理，按处理结果向发起方反馈重发成功或失败信息。

5—发起方按以下规则处理应答方反馈的重发信息并向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a) 重发信息为成功或失败的，记载本方交易处理结果；

b) 未收到重发反馈信息的，重复本规则第 3条处理，直到达到参数设定的重发次数上限，仍

未收到反馈信息的，记载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

6—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的，可提供客户交易结果查询服务；

7—客户通过自助渠道提交的交易申请，发起方根据参数设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上限，继续向应答

方发送重发交易，直至发送次数达到上限或交易处理结果已调整为成功、失败或不一致，交易

结果调整后发起方与应答方更新、记载交易处理结果；

8—交易处理结果调整为成功、失败的，发起方向提出交易结果通知申请的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3.4 批量交互方式下的处理规则

3.5 批量交互处理总则

发起方与应答方采取批量交互方式处理客户交易申请时，应预先商定双方批量数据文件交互时间、

交互频率、交互内容。

3.6 交互流程

批量交互方式下的交互流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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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批量交互方式下的交互流程

1—发起方在约定时间向应答方发送批量数据文件；
2—应答方接收发起方发送的批量数据文件后，进行文件检查, 文件检查无误后，应答方反馈批量
数据接收成功信息；

3—应答方进行本方业务处理，并生成处理结果文件于约定时间前反馈发起方，同时记载交易处理
结果；

4—发起方接收应答方发送的处理结果文件，文件检查无误后，进行本方业务处理，同时记载交易
处理结果；

5—应答方若在约定时间未收到发起方发送的批量数据文件，或发起方若在约定时间未收到应答方
发送的处理结果文件，或文件检查有误，联系对方查找原因，待问题解决后由对方再次发送批

量数据文件。

3.7 交互规则

批量交互方式下的交互规则如图5所示。

图 5 批量交互方式下的交互规则

1—发起方首先将批量数据文件的大小及内容摘要发送给应答方，请求应答方接收批量数据文件；
2—应答方向发起方反馈允许发送批量数据文件的信息；
3—发起方发送批量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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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答方完成批量数据文件接收后，验证批量数据文件的大小以及内容摘要，如果验证通过，向
发起方反馈接收成功信息；如果验证不通过，向发起方反馈重新发送信息；

5—发起方收到重新发送信息的，重复本规则第3条处理，直至收到应答方反馈的接收成功信息。

4 对账处理规则

4.1 对账处理总则

根据对账内容的不同，对账处理方式分为明细对账处理和余额对账处理两种方式，对账处理应遵循

以下基本规则：

——发起方与应答方应预先商定对账处理的责任主体和对账数据文件的交互时间、交互频率、交互

内容，以及对账差错调整方式；

——明细对账处理方式主要用于发起方与应答方采取联机交互方式处理客户交易申请的产品；

——余额对账处理方式主要用于发起方与应答方采取批量交互方式处理客户交易申请，且双方设置

了反映同一业务内容并有对应关系账户的产品；

——采取明细对账处理方式的产品，还可根据业务需要定期进行余额对账处理。

4.2 对账处理流程

对账处理流程如图6所示。

图 6 对账处理流程

1—非对账方在约定的时间向对账方发送对账数据文件，对账方对对账数据文件进行检查，检查无

误后进行对账处理；

2—若在约定时间对未收到非对账方发送的对账数据文件或对账数据文件检查有误的，对账方应主

动联系对方查找原因，并待问题解决后由非对账方再次发送对账数据文件；

3—对账方反馈对账结果。

4.3 对账确认业务数据一致的处理规则

银行与合作方进行对账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联机交互方式下交易结果为未知的交易，经对账确认双方交易处理结果一致后更改本方交易处

理结果；

——交易结果未知且涉及客户的，应向提出交易结果通知申请的客户提示交易结果；——客户反映

业务数据不一致的，对账确认双方业务数据一致后，应向客户提示交易结果；

——如无特殊原因，对账出现双方不一致的情况时，应以银行方账务为准先行结算。

4.4 对账确认业务数据不一致的处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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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使用明细对账方式或余额对账方式发生业务数据不一致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对账方应生成交易明细对账差错清单或余额对账差错清单，并将对账结果反馈给对方；

——对账方应分析差错原因，同时进行明细对账和余额对账的产品，对账方可结合两种对账结果共

同分析差错原因；

——若对账方无法单方面确认差错原因的，则应联系对方共同确认原因；

——若差错仅体现为交易明细差错，由调账方视需要进行差错调整；若差错体现为交易明细差错及

账户余额差错，由调账方通过对原交易冲账或补账完成差错调整；

——调账方完成差错调整后应生成差错调整清单，并将差错调整结果反馈给对方；

——对于涉及客户的交易，双方应向提出交易结果通知申请的客户发送调整结果信息；

——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交易，完成调账双方业务数据一致后，交易处理涉及客户的应向客

户发送调整结果信息。

5 客户服务规则

5.1 客户服务总则

银行与合作方均应为客户提供交易结果通知、交易结果查询及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服务。若合作

方确有困难不能提供上述服务时，应向银行说明原因，在获得银行认可后，可委托银行作为服务窗口提

供相关的客户服务。

发起方和应答方宜通过营业网点、客服电话及互联网等渠道，受理客户的申请。

发起方和应答方应积极配合对方查询交易处理结果和交易处理状态。

客户能提供原交易序号的，按交易序号进行相关处理；客户无法提供交易序号的，双方系统可通过

客户交易账号、交易金额、交易日期等信息，向客户提示符合条件的交易明细及对应的交易序号，供客

户核实确认，按客户确认的交易序号进行相关处理。

5.2 交易结果通知处理规则

银行与合作方在提供交易结果通知服务时，宜遵循以下规则：

——向客户提供交易结果手机短信通知的，应提示客户提供手机号码；

——客户已留存手机号码的，应自动回显客户留存的手机号码，供客户核实确认，同时支持客户重

新指定接收处理结果的手机号码。

——发起或应答方亦可选择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方式与客户确认或将结果通知客户。

5.3 交易结果查询处理规则

5.4 发起方受理客户交易结果查询的处理规则

发起方在受理交易结果查询时，宜遵循以下规则：

——如本方交易处理结果为成功、失败或不一致的，向客户应答处理结果；

——如本方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的，应通过系统向应答方系统确认交易结果，更新本方交易处理结

果后，向客户应答处理结果；

——可向未申请交易结果通知的客户提示可申请交易结果通知服务。

5.5 应答方受理客户交易结果查询的处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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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方在受理交易结果查询时，宜遵循以下规则：

——通过本方系统无法明确交易序号的，应提示客户通过发起方查询交易处理结果；

——交易序号明确的，如已完成对账，根据本方记载的交易处理结果应答客户；如未完成对账，应

通过系统主动向发起方系统确认交易结果，并将发起方反馈的交易处理结果应答客户；

——如客户在交易时间外查询，应提示客户在交易时间内或到发起方查询交易结果。

5.6 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处理规则

5.7 发起方受理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处理规则

发起方在受理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业务时，宜遵循以下规则：

——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通知方式（支持客户重新指定通知方式）向客户提示信息，供客户核实

确认；

——交易处理结果为处理未完成的，将处理状态通知客户；

——如已完成对账，应联系应答方确认双方业务数据是否一致，业务数据确为不一致的，进行差错

调整并根据调整结果通知客户最终交易处理结果；

——如未完成对账，交易处理结果为成功、失败或不一致的，根据本方记载的交易处理结果即时通

知客户；交易处理结果为未知，发起方系统应向应答方确认交易处理结果，更新本方交易处理

结果，并将更新后的交易处理结果即时通知客户；

——客户在交易时间外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根据本方记载的交易处理结果即时通知客户，后续

由对账方通过对账进一步确认双方业务数据是否一致，并再次通知客户最终交易处理结果。

5.8 应答方受理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的处理规则

应答方在受理客户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业务时，宜遵循以下规则：

——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通知方式（支持客户重新指定通知方式）向客户提示信息，供客户核实

确认；

——交易序号无法明确的，应提示客户到发起方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问题；

——如已完成对账，根据本方记载的交易处理结果即时通知客户，并明确在进一步核对后会再次发

送通知信息；后续应联系发起方进一步确认双方业务数据是否一致，业务数据确为不一致的，

进行差错调整并通知客户最终交易处理结果；

——如未完成对账，应通过系统主动将本方交易处理结果及交易序号发送给发起方，根据发起方反

馈的交易处理结果即时通知客户；

——发起方系统在收到应答方的查询申请后，应根据应答方发送信息确认交易处理结果，如双方记

载交易处理结果不同，发起方应更新本方交易处理结果，并将更新后的交易处理结果反馈给应

答方；

——客户在交易时间外反映业务数据不一致，应提示客户在交易时间内或到发起方反映业务数据不

一致问题。

5.9 客户提示用语规则

发起方与应答方系统通过用户终端、交易回单、手机短信、网络银行信件等方式向客户反馈的提示

用语，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序号、交易类型、各方交易处理结果、后续处理方式等要素，同时宜遵循如
下规则：

——针对同一业务的客户提示用语内容应一致；

——内容清晰、简明扼要，避免使用易产生歧义的用语；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客户难以理解的技术或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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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发起方与应答方权责对等，避免客户纠纷；

——交易处理结果不明确的应告知客户后续处理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